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終止收購協議 
 

 

茲提述高豐集團控股有限公司(「本公司」)就有關 (1) 根據一般授權發行新股份及(2)收購

藥品目標權利及根據一般授權發行代價股份 日期為二零二零年十月二十日之公告(「收購

公告」)。 除文義另有所指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收購公告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。 

 

如收購公告所披露，收購完成要有條件為於最後截止日期 (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)或

本公司及賣方可能書面協定之較後日期，收購協議列出之先決條件之達成及 / 或豁免。 

 

董事會宣佈，直至最後截止日期 (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)，買方未獲足夠證據完成盡

職審查以達成於收購公告內「收購事項」一節項下「先決條件」分節收購協議之先決條

件。買方決定根據收購協議條款行使其權利終止收購協議。 

 

買方及賣方各自同意終止收購協議。根據收購協議條款所載，於終止時，任何一方將不能

向對方作任何索償。 

 

此外，收購公告列出於收購事項完成後，買方及賣方關連公司將成立一間合營公司，以繼

續(a)研發（包括但不限於改良、調配及 / 或合成）藥品；及(b)向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作出

相關申請。因收購協議被終止，買方及賣方關連公司將不會成立合營公司。 

 

董事會認為，終止收購協議對本集團之業務營運及財務狀況並無任何不利影響。於未來,本

集團將尋求對本集團有長期發展之其他業務機遇。 
 

承董事會命 

高豐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 

主席 

高浚晞 

 

香港，二零二一年一月六日 
 

 

於本公告日期，執行董事為高浚晞先生及李嘉輝先生；非執行董事為翁安華先生及黄卓慧女士及
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陳祖澤先生、陳永輝先生及楊懷隆先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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